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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辦理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「原始憑證就地審計查核結果」 

彙整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表僅供各系執行計畫參考)                 111.04.22 

年度 原始憑證就地審計查核結果 

109 
1、雜費-不能購置隨身碟等 3C用品。 

2、保險費-職場體驗天數與實際投保天數須相同。 

110 

1、材料費-核銷時須檢附系統參訓名冊、課程名稱、購置材料圖樣或照片及用途說

明。 

2、雜費-如購置書籍，應檢附書籍名稱及封面影本；如為印製講義或印刷裝訂，檢

附印製內容說明，以上皆須檢附系統參訓名冊。 

3、出席費-核銷時要備開會通知單及出席簽到單。 

4、訓練就業服務費-核銷時要有辦理相關就業輔導工作或活動相關資料(含活動時

間、地點、參加人員名冊、活動流程、照片等)及職場體驗合作單位提供專業指導之

人員名冊、課程或其他內容資料。 

111 經費使用尚符合規定。 

112 經費使用尚符合規定。 

  

  

 


